

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112學年度校長遴選複選評分表

候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2年4月25日
	評 分 項 目
	細項評分標準
	配  分
	評         分

	專 業 能 力
	專 業 性
	50
	

	儀       表
	舉止
	10
	

	
	態度
	
	

	言       辭
	語言表達能力
	10
	

	才       識
	熱誠
	30
	

	
	反應能力
	
	

	
	判斷分析能力
	
	

	合       計
	（總分最高100分）
	

	1. 備       註：

2. 參加複選者應先行針對辦學理念口頭報告5~10分鐘後，再由遴選會進行深度詢答30分鐘，經遴選會討論決定人選送董事會表決通過後(公告於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網站)，依程序報請國教署核定後聘任之。

3. 面談評分標準分專業能力、儀表、言辭、才識四個項目。


遴選委員簽名：
附件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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